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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杉 达 学 院 文 件 
 

 

杉达内(教)〔2016〕30号 

 
 

上海杉达学院关于印发《上海杉达学院产学合作教育

基地专业兼职教授、双创导师工作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处(室、所、馆)、各学院： 

为了贯彻落实学校转型发展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、产

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使之深根落地，有所成效。通过签约

一批校级产学合作教育基地、聘请一批产学合作教育专业兼职教授

和双创导师为重要抓手并有序规范管理来推进此项工作，现制定印

发《上海杉达学院产学合作教育基地、专业兼职教授、双创导师工

作管理规定》，请按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上海杉达学院产学合作教育基地、专业兼职教授、双创

导师工作管理规定 

 

上海杉达学院 

2016年 12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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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杉达学院产学合作教育基地 

专业兼职教授和双创导师工作的管理规定 

(2016年 12月 26 日) 

 

为了贯彻落实学校转型发展的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、产

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使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

育工作生根落地，有所成效，学校将通过校级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建

设、聘请相关专业兼职教授和双创导师为重要抓手来推进此项工

作。为此，现制订本管理规定。 

一、产学合作教育基地 

(一)建设指标 

1、行业接纳高校教师到行业挂职锻炼； 

2、高校聘请行业人员为产学合作教育专业兼职教授或副教授； 

3、高校教师参与指导行业人员理论进修或培训工作； 

4、行业人员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编制、实验、实训课程开

发、教材编写； 

5、行业人员承担一部分高校实践类课程教学工作； 

6、行业人员担任学生专业实习、实训、毕业论文指导工作； 

7、共同策划实验、实训室建设； 

8、共同申报科研课题； 

9、共同开展产品、项目研发； 

10、共同开展双创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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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报条件 

1、合作单位应具有一定规模，且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度。 

2、合作单位领导重视产学合作教育工作并愿意支持校企合作、

产教融合工作。 

3、合作单位有较好的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资源和基础条件，至

少能达到建设指标中四项指标的要求。 

(三)日常运行 

1、获批产学合作教育基地的专业负责人，应对产学合作教育基

地建设工作负主要责任。主要负责产学合作教育基地申请、日常运

行、建设达标和拟定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建设方案等工作。建设方案

主要包括建设内容、跟进措施、时间节点、人员落实、经费安排、

预期成果等。 

2、校企合作处负责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建设指标设定、经费预

算、日常管理和达标评估工作。 

(四)考核办法 

1、专业负责人根据建设方案的年度计划和具体实施情况，写出

年度工作总结报告，并做成 PPT，接受达标评估。 

2、每年中期，校企合作处组织人员对每个专业的产学合作教育

基地年度建设达标情况进行中期检查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 

3、每年末，校企合作处组织校外专家对每个专业的产学合作教

育基地年度建设的达标情况进行达标评估，评出排名顺序。达标评

估通过，核拨下一年度经费额度。 

(五)经费支持标准 

获批的校级产学合作教育基地，学校每年下拨 3万元的建设经

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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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合同期限 

获批的产学合作教育基地，签约的合同期限一般为 3年，可以

续签，合同到期自动终止。 

二、专业兼职(副)教授和双创导师 

(一)推荐要求 

1.专业兼职教授 

学生数 400人以下的专业可聘 1-3人，学生数 400人以上的专

业可聘 3-5人。人员可从产学合作教育基地内聘，也可从产学合作

教育基地外聘。考虑到聘任的一般都是企业的能工巧匠，因此，聘

任时可以在职称和学历上有所突破，灵活掌握。推荐的兼职(副)教

授分两类，一类是管理类的(占三分之一)，另一类是技术类的(占三

分之二)。每个专业推荐的专业兼职正、副教授应有适当比例。 

2.双创导师 

个人自愿申报及学院推荐，各专业可推荐创新创业教育校内导

师 1-3名、校外导师 3-5名，由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

公室对报名人员进行综合考核并确定人选。 

(二)推荐条件 

1、专业兼职教授 

(1)管理类兼职教授：是合作单位主要负责人； 

(2)管理类兼职副教授：是合作单位部门负责人； 

(3)技术类兼职教授：具有行业副高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或有

突出成绩的能工巧匠。 

(4)技术类兼职副教授：具有行业中级职称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或

自学成才的技术核心人员(能工巧匠)。 

2、双创导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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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热心于创新创业教育工作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； 

(2)具有较丰富的创新创业辅导方面的理论知识、实践经验和管

理能力； 

(3)校外导师需在领域里有一定的知名度或有成功创业的工作经

历。 

(三)聘任程序与期限 

1、专业兼职(副)教授候选人由各学院按规定提出申报要求，校

企合作处初步审核后报学校人事处核准。 

2、双创导师候选人经校创新与创业学院初审后报校双创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核准。 

3、聘任人员由学校统一颁发聘书，聘任期限一般为 3年，可以

续聘，聘任到期自动终止。 

(四)工作任务 

1、专业兼职教授 

(1)为学生开设有关行业的讲座；(一学期至少一次) 

(2)为专业承担一部分实践类课程教学任务； 

(3)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编制、实验、实训课程开发、教材编

写； 

(4)担任学生专业实习、实训、毕业论文指导工作。 

2、双创导师 

(1)审核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策划方案，指导学生准确把握市场

动态，并制定方案整体实施目标及措施； 

(2)帮助学生选择双创训练项目和经营项目，提高双创项目的科

技含量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； 

(3)对学生进行双创训练项目和项目经营管理的指导，提高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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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服务意识、质量意识、合作意识、成本意识，协调好企业内部关

系； 

(4)指导学生处理好与社会其它企业的各种协作关系，并审定有

关协议书或合同书； 

(5)监督学生在经营过程的资金投入、周转等各环节的情况，发

现问题及时进行有效引导； 

(6)其它与双创项目训练和经营有关的指导活动。 

(五)日常运行 

1、各专业所聘的产学合作教育专业兼职(副)教授和双创导师，

由各专业负责日常管理，每学期应对所聘兼职(副)教授和双创导师

给出任务安排，并报校企合作处(双创学院)备案。 

2、每年召开一次专题工作会议，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商定。

校企合作处(双创学院)做好所聘兼职(副)教授和双创导师年度工作

情况审核、检查、统计、报表、备案等工作。 

(六)考核办法 

考核工作由各专业负责进行。每年就年初布置的工作，年终进

行一次考核，考核前应请所聘兼职(副)教授和双创导师对自己一年

的工作情况做出书面小结。对一年内不发挥作用的兼职(副)教授，

校企合作处(双创学院)有权做出警告和解聘。 

  

 

 

 

上海杉达学院党政办 2016年 12月 26日印发  


